
秸秆焚烧、野生动物伤人……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审稿看点聚焦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12月22日，各编分拆审议后再“合体”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次审议稿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审
稿在回应各界关切方面作出哪些修改？“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强化对监测机构的监管，防止数据造假
等行为，对保障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发
挥着重要作用。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强化对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管，规定生态环境
监测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
人员、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并依法报有关
部门备案。

在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侯
佳儒看来，实践中，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暴露出数
据真实性、机构合规性以及独立公正性等方面
的问题。

“相关规定从源头和过程两端入手，系统性
提升监测数据质量。”侯佳儒说，通过备案管理，
使主管部门掌握机构名录，便于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等对机构进行日常检查及信用监管。
草案三审稿还通过构建清晰的责任链条，明确
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负责。

专家认为，强化监管直指环境监测数据质
量的核心风险点，有助于构建更加可靠的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

看点一：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秸秆、落叶等是随意焚烧还是完全禁烧？草
案三审稿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
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

华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超表示，草案三审
稿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规定，是环境
治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的体现，同时还体现了

大气污染防治从维护环境空气质量的单一目标
转向追求统筹环境保护与农民生计、农业生产
的多目标协同，更好平衡环保与民生。

草案三审稿明确，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
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

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专家表示，明确禁烧的地区、时段等，有助

于精准防控烟尘对公众健康、交通安全的影
响。同时，各地可依据气候条件、种植结构等科
学划定禁烧范围与时段，提升政策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看点二：秸秆、落叶等焚烧要科学组织管理

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多发频发，是环境
治理领域的“顽疾”。草案三审稿提出，转移固
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
应当通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平台等提前将
有关信息报固体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的省级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刘超介绍，“顽疾”难治的主要原因包括倾
倒者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成本外部化、省区交界

与偏远地区执法难度大、行政执法的属地管辖
与分散性导致监管体系存在漏洞等。

他表示，相关规定直指问题症结，填补监管
漏洞，有助于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挤压非法倾倒
转移空间。

侯佳儒解释，通过国家统一的信息平台提
前报告，可实现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全过程可追
溯；通过明确移出地与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共同监管职责，推动形成监管合力；通过
全流程信息透明化使非法行为更易被发现查
处，提升违法成本，有效震慑违法行为。

专家表示，相关规定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实
现固体废物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一环，意
味着今后固体废物跨省转移要报移出地、接受
地双方知悉，有助于扭转“以邻为壑”乱象，推动
形成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格局。

看点三：固体废物跨省转移要报“出”“入”双方

近年来，食草野生动物与家畜争草场、大型
野生动物伤人等问题多发。

根据草案三审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核定草原载畜量时，应当考
虑野生动物生存繁衍合理需求；在野生动物致
害严重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
控。

值得关注的是，草案三审稿明确，在野生动
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

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曹炜表示，随

着生态环境好转，野生动物种群恢复，人与野生
动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提高。此前修订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有所涉及。

在他看来，法典草案三审稿的相关规定意
味着，各地要坚持生态系统观念，一开始核算草
场载畜量时，就避免过度放牧等行为，给野生动
物留足生存空间。在致害比较严重的区域，此
前群众大多只依靠事后政府补偿，如今更强调

政府部门主动作为，科学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
成的危害。同时，这也再次告诉公众，在紧急情
况下的自卫反击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有助于
身处险境的人们保护自己权益，体现了“生命权
优先”的原则。

曹炜说，从之前相关法律的价值导向偏重
保护，到此次草案三审稿相关规定更强调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也关
注人的生产生活利益保护，既富有前瞻性，也有
很强的现实指导性。

看点四：着力破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难题

单独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是法典的一大
亮点。草案三审稿聚焦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建设，强化资源回收利用有关制度措施。

“聚焦发展循环经济，草案三审稿增加‘坚持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并强化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对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行为形成
持续约束，使绿色低碳要求得以系统嵌入产品设
计、生产组织与资源回收环节，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由理念倡导转化为重点领域中可遵循可落实

的行为规范。”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忠民说。
在能源方面，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坚持集

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建
设，支持分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就近开发利用。

张忠民表示，相关规定着眼于我国可再生
能源持续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需求，依
托既有能力条件，理顺能源开发、消纳与配置之
间的关系，为相关主体确立相对稳定的行为预
期，凸显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价值取向。

根据相关建议，草案三审稿完善应对气候
变化有关制度和要求，增加“建设气候适应型社
会”的规定。

“这是面对气候风险进行的系统且动态的
适应性安排，是草案三审稿的一大亮点和重要
前瞻性布局。”张忠民说，气候变化已带来切实
影响，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提升气候韧性，有
助于未雨绸缪，降低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负面影响。

看点五：绿色低碳发展编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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